关于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解读
（供稿单位：长宁区市场监管局）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结合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体系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一、“技术手段”修改为“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
    相较于原十二条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方式限定于“利用技术手段”，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款将其扩展为“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填补了原有法律的适用空白。新反法出台前，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数据的保护主要由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二条；第二种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针对无法直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中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处理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最高人民法院曾明确，只有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所列举的具体不正当竟争行为中没有明确规定，但被诉行为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不制止不足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才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这给适用第二条增加了难度，同时由于适用的是原则性条款，法律解释的灵活性导致司法裁决结果的差异性。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本质，不在于实施手段的技术含量高低，而在于其行为本身是否妨碍、破坏了其他经营者的正常经营活动。“数据、算法、平台规则”与“技术”的并列，实现了对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竞争行为的更广泛覆盖。

    2025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件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包含一例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例。
    搬家软件“盗图抄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侵害数据权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案情介绍：
浙江淘某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某公司）、浙江天某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分别系淘某、天某电商平台的经营者。镇江市某枫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枫公司）、镇江某陶信息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陶公司）设计开发并向其他电商平台商家有偿提供搬家软件。该软件能够绕开淘某公司、天某公司的验证机制和反爬措施，抓取海量商品数据并“搬运”至其他电商平台开设“无货源店铺”。“店铺”获得订单后，通过软件一键至淘某、天某平台“原商品”下单，由淘某、天某平台商家发货给最终消费者。

一审法院认定某枫公司、某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判令某枫公司、某陶公司等赔偿淘某公司、天某公司经济损失500万元。某枫公司、某陶公司等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商品数据是淘某公司、天某公司投入大量成本合法收集、加工而成的稀缺性数据资源，能为两公司带来经营收益和竞争优势，两公司对商品数据集合享有合法权益。某枫公司、某陶公司未经授权，提供搬家软件供用户抓取淘某、天某平台海量商品数据至其他电商平台开店，再利用淘某、天某平台完成订单，增加了淘某公司、天某公司的运营成本，直接削弱、分化了淘某、天某平台及平台商家应有的市场关注度，侵夺了其潜在的交易机会和利益，造成被其他电商平台实质性替代的后果，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新增非法数据获取条款

    新反法在第十三条新增第三款，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非法数据获取行为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备受关注。非法数据获取行为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

 行为要件：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如爬虫等），以欺诈、胁迫、规避或破坏技术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

 结果要件：该行为需造成损害后果，具体可表现为：①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主要内容或者部分内容构成实质性替代；②不合理增加其他经营者的运营成本，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③严重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三、新增恶意交易/反向刷单条款

    第十三条新增第四款恶意交易/反向刷单条款，即“经营者不得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对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评价、虚假交易或者恶意退货等行为，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该条款规制的核心是利用平台机制（如评价系统、交易流程、退货政策）实施的恶意干扰行为，旨在不正当损害竞争对手。明确列举了虚假评价（如雇佣水军刷差评）、虚假交易（如刷单炒信后再恶意退款）、恶意退货（如滥用“七天无理由”规则进行大规模、无真实购物意图的退货）等典型手段。行为的关键构成要件如下：

滥用平台规则：行为成立的前提，强调行为人恶意利用平台设计的、本为保护消费者或维护交易秩序的正常规则。

直接或指使他人：涵盖行为人亲自实施或组织、教唆第三方实施的情形。

损害后果：导致“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结果。

    2025年6月27日，总局公布的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即包含一起典型的恶意退货案件。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案

    案情介绍：
    杭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当事人）是一家品牌维护机构，主营业务中包含对电商平台内销售相关品牌商品的店铺进行控价，维持品牌方价格体系。当事人为达到控价目的，针对不按要求调整价格的店铺，通过技术手段频繁批量购买商品并退货，造成相关店铺运费亏损、货物积压等经济损失。同时，根据电商平台规则，频繁批量购买商品并退货会对相关店铺造成搜索权重降低、交易机会减少、经营声誉降低等负面影响，导致相关店铺不得不按照当事人要求修改产品价格或者下架产品链接。

法律依据及处罚：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第（三）项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和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依据《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三十七条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综合裁量案件情节，处20万元罚款。

    该案件的处罚仍然适用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互联网专条的兜底性条款。现在新的条款纳入新反法后，今后类似案件的办理可以依照“滥用平台规则禁止条款”进行处理。新反法将恶意交易/反向刷单行为类型化，降低了执法和司法认定的难度，增强了对这类隐蔽、恶意行为的法律威慑力。恶意差评、恶意投诉、恶意退货也已引发多起民事诉讼。该条款的增设向所有互联网从业者，特别是品牌方、经销商、广告公司发出预警，企业应及时审视自身及合作方的营销推广、竞争策略，确保合规。
